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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 B股    编号：2021-079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新能源”）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1]2785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对《工

作函》中所列问题进行逐项落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和完整，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申请延期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前对《工作函》进行回复。公司现对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在回复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新燃气集团 指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气化投资 指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化能源 指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格盟国际 指 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 指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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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公告显示，标的公司从事气化项目投资管理等业务，主要投资控

股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等。关注到，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83.7%，流动负债 107.94 亿元，流动资产 64.5 亿元，本次收购交易金

额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约 30%。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及其主要控参

股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模式，与公司现有业务协同情况，说明本次交易的商业

合理性、必要性；（2）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结合同行业及公司自身财务状况，

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会增加公司自身资金压力，以及是否会影响公司其他日常经

营资金投入。 

回复： 

（一）标的公司及其主要控参股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模式，与公司现有业

务协同情况，说明本次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 

气化投资及下属控股公司的主要股权结构及所运营资产情况如下： 

 

气化投资为控股管理企业，具体的业务开展由下属控股公司、合营公司开展，

按照大类可以划分为长输管网、城市燃气和加气站三大类： 

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 业务模式 与现有业务协同情况 

国化能源、秦晋 长输管网业务 完成气源采购后，主要经国 1、丰富组网布局 

格盟国际

气化投资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51% 60% 51% 51% 49%

51% 51% 50%

50%

100%

山西国化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加气站

山西国化盛达燃气
有限公司

长治科工贸工业园
区燃气

山西国化晋南天然
气有限公司

运城河津地区工业
城市燃气

秦晋天然气有限责
任公司

吉县-延长线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
有限责任公司

黎城-沙河线 和顺-寿阳-太原线

国化能源

和顺-长治线
临汾-长治线

山西石化格盟天然
气销售公司

下游燃气市场销售

山西国化科思燃气
有限公司
盂县-寿线

固县-金峰连接线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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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河北新天

国化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山西国

际能源燃气输配

有限公司、山西

国化科思燃气有

限公司 

家级灌输线输送至山西省内

分输口，进行气量计量后在

站内对天然气进行脱水、脱

硫、除尘、调压及气化等换

届后进入省级长输管网进行

输送；在输送至各分输站后

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压、计

量后分输到客户所在地 

国化能源及下属公司已经建成并运营太

原-长治、临汾-长治、黎城-邯郸管线、

中石化榆济管道配套分输项目，管网覆

盖山西省太原、晋中、阳泉、长治、晋

城、运城、临汾、吕梁等 8 市 40 余县区

及河北省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区域，

管网里程达 1100 余公里，年输气能力达

60 亿立方米 

2、增加气源供应 

国化能源气源以中石化、山西境内煤层

气气源为主，同时已对接国家管网集团

榆济线、陕京三线、西气东输一线，并

与省内各大煤层气田已实现互联互通，

贯通了沁水和河东两大煤层气气田 

山西国化晋南天

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国化盛达燃

气有限公司 

城市燃气业务 

购气后做调压处理后，进入

通过低压窄口径输配系统向

下游工业用户和其他居民、

商业用户等进行输配 

增加了公司在长治、运城地区的客户覆

盖 

山西国化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 
加气站业务 

通过自有场站利用管道天然

气富余量进行 CNG 生产及

CNG、LNG 销售 

增加了公司在阳泉、晋中、长治、吕梁

等区域的 CNG 生产销售网点 

本次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和必要性分析如下： 

1、本次交易是贯彻践行省委省政府有关精神的重要举措 

2020 年 9 月，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下发《关于省属燃气企业整合

重组有关事宜的通知》（晋国资运营发[2020]50 号），文件指出为深入贯彻省委

省政府“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紧紧围绕“抓住中间、整合两头”

的燃气产业改革思路，推动燃气产业成为我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支柱产业，打造具有行业领军力的全产业链一流燃气旗舰劲旅，对山西省

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山西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实施重组，组建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以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整合主体，按照“抓住中

间”改革要求和全省“一张网”的产业布局思路，通过市场化方式整合其他省属

和民营管网公司。 

本次交易收购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是公司

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整合省内天然气管网资源战略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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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能够让上市公司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已建有省级天然气管网 5375 余公里，年管输设计能力

超过 200 亿立方米。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得气化投资下属超过 1100 公里、

年输气能力达 60 亿立方米、涉及山西省 8 市 40 余县区的管网资产，特别是补充

了在太原-长治、临汾-长治地区一纵一横的管网，使得公司全省“一张网”布局

得到完善，相应的业务覆盖范围、资源调配能力将会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巩固

了公司在省内的竞争优势。 

气化投资下属的秦晋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公司为分

别与陕西省、河北省燃气行业龙头企业陕天然气（002267）、新天绿能（600956）

合资设立，其现有和拟建项目将成为重要的“西气东送”气源通道，管道建成后

具备双向供气、互联互通、互为应急和调峰的功能，将强化公司的跨省域资源调

配能力。 

山西国化晋南天然气有限公司、山西国化盛达燃气有限公司分别经营区域性

的城网业务，与公司现有的区域性城网业务相结合，能够进一步强化公司自身的

客户服务能力。 

综上，公司本次收购具有充分的商业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结合同行业及公司自身财务状况，说明本次

交易是否会增加公司自身资金压力，以及是否会影响公司其他日常经营资金投

入 

1、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气化投资的交易对价预计为 110,250.34 万元。公司计划 40%对价款

项（44,100.14 万元），以山西天然气自有资金支付；60%对价款项（66,150.20

万元），山西天然气通过并购贷款方式支付。 

为保障现金支付能力，山西天然气拟向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申请股权收购贷

款，具体条款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双方最终签署的贷款合同为准。 

2、日常经营资金投入安排 

山西天然气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现金流周转稳定。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山西天然气期末流动资产（不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444,571.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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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为 515,066.96 万元（不含短期借款、应付票据），日常营运资金主要用

于生产经营开支及偿还贷款本息。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山西天然气期末货币资金为 194,450.51 万元，扣除

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后，公司可支配自有资金较为充足。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山西天然气获得金融机构授信额度 2,512,801.99 万

元，累计使用 1,695,285.45 万元，尚有较大的授信额度满足经营需求。 

3、同行业公司情况 

CSRC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021 年 6 月末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情况如下，

由于具体业务构成的差异，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存在差异。公

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与同样是以长输管网业务为主的陕天然气较为接近。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流动比率[报告期] 

2021 中报 

速动比率[报告期] 

2021 中报 

000407.SZ 胜利股份 0.68 0.53 

000421.SZ 南京公用 1.42 0.48 

000593.SZ 大通燃气 0.71 0.63 

000669.SZ ST 金鸿 0.65 0.63 

002259.SZ ST 升达 0.25 0.21 

002267.SZ 陕天然气 0.44 0.40 

002700.SZ ST 浩源 2.91 2.73 

002911.SZ 佛燃能源 0.92 0.87 

300332.SZ 天壕环境 0.78 0.75 

300435.SZ 中泰股份 1.69 1.50 

600207.SH 安彩高科 1.48 1.25 

600333.SH 长春燃气 0.34 0.17 

600635.SH 大众公用 0.72 0.68 

600681.SH 百川能源 0.77 0.63 

600803.SH 新奥股份 0.73 0.68 

600856.SH ST 中天 0.39 0.39 

600903.SH 贵州燃气 0.48 0.39 

600917.SH 重庆燃气 0.78 0.75 

600956.SH 新天绿能 0.72 0.71 

601139.SH 深圳燃气 0.53 0.47 

603053.SH 成都燃气 0.96 0.92 

603080.SH 新疆火炬 2.85 2.62 

603318.SH 水发燃气 0.92 0.77 

603393.SH 新天然气 3.20 3.17 

603689.SH 皖天然气 1.41 1.37 

603706.SH 东方环宇 3.18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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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090.SH 九丰能源 3.26 2.95 

605169.SH 洪通燃气 4.59 4.51 

605368.SH 蓝天燃气 1.06 1.03 

中位数 0.78 0.75 

600617.SH 国新能源 0.60 0.57 

综上，公司及山西天然气已结合目前自有资金、向金融机构申请并购贷款资

金情况进行合理安排，能够保证交易对价的支付能力和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二、根据标的公司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气化投资的资产总

额为 6.75 亿元，负债总额为 1,514.3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6.59 亿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11.02 亿元，增值率为 67.18%。2019

年 8 月，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气化投资 30%的 20,550 万元股权（实

缴 19,425 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格盟国际。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股

东权益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增值资产的明细情况，并说明评估增值的依据及

合理性；（2）2019 年上述股权转让的对价情况，较本次交易定价发生变化的情

况及原因，核实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回复： 

（一）本次交易股东权益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增值资产的明细情况，并

说明评估增值的依据及合理性 

本次交易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增值的主

要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 65,022.70 万元，评估值为

109,371.31 万元，评估增值 44,348.61 万元，增值率为 68.20%，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125.73   1,125.73   -     -    

非流动资产  66,335.55   110,638.91   44,303.36   66.7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65,022.70   109,371.31   44,348.61   68.20  

固定资产  1,312.85   1,267.60   -45.25   -3.45  

资产总计  67,461.28   111,764.64   44,303.36   65.67  

流动负债  1,514.30   1,514.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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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514.30   1,514.30   -     -    

所有者权益  65,946.98   110,250.34   44,303.36   67.18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具体评估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

期 
投资比例% 

原始投资

额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

率% 
备注 

1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2011/9/2

2 
51% 51,000.00  51,000.00  93,762.59  42,762.59  83.85 

收益法定价 

2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10/11/

25 
49% 6,800.00  6,800.00  13,998.74  7,198.74  105.86 

收益法定价 

3 山西国化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2011/11/

9 
51% 6,120.00  6,120.00  297.28  -5,822.72  -95.14 

资产基础法定价 

4 太原东山中石油昆

仑燃气有限公司 

2019/7/2

2 
10% 270.00  1,102.70  1,312.69  209.99  19.04 

 

5 山西中燃国化燃气

有限公司 

 

20%      

没有任何人员，没

有出资，没有开展

业务 

6 山西石化格盟天然

气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 

 

50%      

没有注资，没有参

与任何经营管理 

合            计   64,190.00  65,022.70  109,371.31  44,348.61  68.20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 

      
 

 

净            额   64,190.00  65,022.70  109,371.31  44,348.61  68.20  

评估增值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①对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原始投资额为 6,120.00 万元，投资占比 51%。

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月31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156.45万元，

审计后净资产与原始投资额比较形成减值。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

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合计 1 1,182.22 1,184.28 2.06 0.17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4,310.15 5,047.44 737.29 17.11 

固定资产 3 2,329.23 2,900.27 571.04 24.52 

在建工程 4 616.80 837.89 221.09 35.84 

无形资产 5 1,364.12 1,309.28 -54.84 -4.02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6 1,364.12 1,309.28 -54.84 -4.02 

资产总计 7 5,492.37 6,231.72 739.35 13.46 

流动负债 8 5,648.82 5,648.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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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9 - - -  

负债总计 10 5,648.82 5,648.82 -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11 -156.45 582.90 739.35 472.58 

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后较审计后账面值发生增值的原因为：a、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由于企业会计折旧方法与评估成新率的内涵不同，企

业对房屋建筑物按照 30 年计提折旧，而评估根据房屋建筑物的耐用年限及实际

使用状态（多为 50 年）考虑成新率，故导致评估净值增值；b、在建工程中审计

机构对阳泉河坡电厂加气站项目全额计提减值，而评估机构对阳泉河坡电厂加气

站项目中已完工并投产运行的“电厂”按照正常评估程序进行了评估，对“加气

站”的建筑工程评估为零，设备安装工程考虑其可变现值评估，故造成评估值增

值。 

②对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原始投资额为 51,000.00 万元，投资占比

51%。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106,983.34 万元，审计后净资产与原始投资额比较形成增值 106,983.34×51%－

51,000.00=3,561.50 万元。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进行评估，采用收益法定价，收益法评估的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 183,848.22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106,983.34 万元，评估增值

76,864.88 万元，评估增值率 71.85%，51%股权评估值 93,762.59 万元，较账面投

资成本增值 42,762.59 万元。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增值的原因为： 

a、未来年度预测气量增加导致主营收入增涨。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长输管线的售气量 2018 年至 2020 年分别为 6.62 亿方、8.46 亿方、8.27 亿方，

2021 年预测的全年售气量为 10.75 亿方，根据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数

据可知，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长输管线的售气量

为 5.29 亿方，则 2021 年全年预测售气量可达到 10 亿方以上，符合企业实际经

营情况。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在建设尚未完工的长输管线有榆次-

平遥输气管道项目、和顺-松烟镇输气管道项目、运城支线项目、北里末改造工

程等，预计完工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4 年，长输管线的建成将会导致下游客户的

增加，同时引起售气量的增涨，预计以后年度将维持 14 亿方左右。详细内容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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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

称 
年度/项目 

历史年度 预测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2-12 月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长输管

道燃气

销售收

入 

销售气量

（亿方） 
6.62 8.46 8.27 1.42 9.33 11.83 13.02 13.67 14.35 14.35 

销售单价

(元/方) 
2.00 2.16 2.04 2.47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销售收入

(亿元) 
13.22 18.29 16.90 3.52 19.06 24.16 26.58 27.91 29.30 29.30 

b、代输收入增涨导致主营收入增涨。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代

输收入为 5752 万元，2021 年预测代输收入为 5935 万元，2022 年及以后代输收

入均达到 6000 万元以上，根据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数据可知，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代输收入为 5701 万元，则 2021

年全年预测代输收入可达到 5935 万元以上，符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代输收入

的增涨导致评估值的增加。详细内容见下表： 

产品 

名称 

年度/项

目 

历史年度 预测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2-12 月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代输 

收入 

销售量

（万方） 
39,949.00 47,715.00 64,639.78 13,715.57 52,863.40 68,576.34 70,633.63 72,752.64 74,207.69 74,207.69 

销售单价

(元/方)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销售收入

(万元) 
3,608.04 4,060.59 5,752.26 1,177.48 4,757.71 6,171.87 6,357.03 6,547.74 6,678.69 6,678.69 

c、未来年度预测气量、代输收入增加导致毛利率增加。山西国化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长输管线 2020 年平均销售单价为 2.04 元/方，平均采购单价为 1.70 元/

方，销售毛利为 0.34 元/方。2021 年及以后年度平均销售单价及采购成本单价以

2020 年平均采购单价为依据进行预测。虽然单位气量的销售毛利一样，但随着

气量增加，销售毛利是逐年增加的；主营业务成本中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

销不会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安全技措费是按照上一年收入的一定比例计

提（1000 万元以下 4%，1000 万元至 10000 万元之间 2%，10000 万元以上 0.5%）；

职工薪酬是在以前年度的薪酬基础每年按一定比例增涨。上述几项的增涨率低于

营业收入的增长率；综上所述导致毛利率的增加。 

d、收入、毛利率增涨导致净利润增涨。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山西国化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收入、毛利率的增涨，未来预测年度的利润也将会逐年上涨，

2021 年 2-12 月净利润为 6900 万元，2022 年净利润为 1.19 亿元，2023 年净利润



 

10 

为 1.55 亿元，2024 年净利润为 1.78 亿元，2025 年净利润为 2.01 亿元，2026 年

净利润为 2.12 亿元。详细内容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2-12 月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1 营业收入 77,661.59 137,129.72 187,665.98 174,817.71 36,332.13 195,248.87 247,650.79 271,975.13 285,442.39 299,513.72 299,513.72 

2 营业成本 76,564.52 129,008.27 179,333.85 165,186.94 29,077.92 186,030.19 231,722.25 251,353.08 261,615.21 272,663.39 271,250.80 

3 毛利率 1.41% 5.92% 4.44% 5.51% 19.97% 4.72% 6.43% 7.58% 8.35% 8.96% 9.44% 

4 利润总额 1097.0653 8121.4546 8332.1281 9630.7688 7254.2105 9,218.68 15,928.54 20,622.05 23,827.18 26,850.33 28,262.92 

5 减：所得税 0 0 0 693.94 1,755.57 2,304.67 3,982.14 5,155.51 5,956.79 6,712.58 7,065.73 

6 净利润 1,097.07 8,121.45 8,332.13 8,936.82 5,498.64 6,914.01 11,946.41 15,466.54 17,870.38 20,137.75 21,197.19 

7 净利润率 1.41% 5.92% 4.44% 5.11% 15.13% 3.54% 4.82% 5.69% 6.26% 6.72% 7.08% 

综上所述，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最终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18.38 亿元，

对应的动态市盈率为 14.8，在合理范围内。 

③对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原始投资额为 6,800.00 万元，投资

占比 49%。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

资产为 15,504.05 万元，审计后净资产与原始投资额比较形成增值。山西国际能

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采用收益法定价，

收益法评估的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8,568.86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面值 15,504.05 万元，评估增值 13,064.81 万元，

评估增值率 84.27%，49%股权评估值 13,998.74 万元，较账面投资成本增值

7,198.74 万元。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增值原因： 

a、根据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历史年度数据分析，公司于

2018 年以后才处于盈利状态并趋于稳定，因此 2018 年以前一直处于弥补亏损的

状态，导致其净资产的账面值在评估基准日仅为 15,504.05 万元。详细经营数据

如下: 

年度/项目 
历史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 月 

营业收入 15，506.72 35,495.73 43,860.97 45,156.44 52,923.48 57,696.19 10,765.07 

净利润 -3,606.95 -673.96 748.38 2,832.36 4,436.68 3,463.45 7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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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481.15 2,816.92 3,934.31 7,045.18 11,841.33 15,270.21 15,504.04 

b、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21年4月以前主要向太原煤气化、

太原天然气等公司销售长输管道燃气，业务稳定，年售气量可达 2.5 亿方/年，销

售单价 2.21 元/方，采购单价为 1.98 元/方，毛利为 0.23 元/方，2021 年 4 月后，

因气化投资公司内部战略调整，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由原先的自

行采购和销售变为国化能源公司代为采购及销售后再与输配公司结算，售气单价

为与国化能源公司的结算价 0.18 元/方，主营成本中仅包含职工薪酬、安全技措

费、折旧费等，不再考虑购气的采购成本。虽然结算方式发生改变，但售气量基

本稳定，根据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财务数据可知，截止 2021 年

6月 30日，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长输管线的售气量为 1.15亿方，

则 2021 年全年预测售气量可达到 2.55 亿方，符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详细内容

见下表： 

名称 年度/项目 

历史年度 预测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月 2021年 2-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长输燃

气销售

收入 

销售量（亿方） 2.39 2.12 2.32 2.55 0.46 2.01 2.55 2.55 2.55 2.55 2.55 

单价（元/方） 1.84 2.04 2.27 2.21 2.34 0.88 0.18 0.18 0.18 0.18 0.18 

收入(亿元) 4.38 4.34 5.24 5.62 1.08 1.76 0.47 0.47 0.47 0.47 0.47 

成本 合计（亿元） 4.12 4.07 4.94 5.30 1.03 1.52 0.25 0.25 0.25 0.25 0.25 

c、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20 年代输收入为 1456 万元，2021

年预测代输收入为 1895 万元，2022 年及以后代输收入均为 1895 万元，根据山

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财务数据可知，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山西

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代输气量为 3.57 亿方，则 2021 年全年预测代输

收入可达到 1895 万元以上，符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代输收入的增涨导致评估

值的增加。详细内容见下表： 

产品名称 年度/项目 

历史年度 预测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月 2021年 2-12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代输收入 

销量(万方） 120.53 2,618.34 569.23 32,816.60 - 47,368.54 47,368.54 47,368.54 47,368.54 47,368.54 47,368.54 

单价(元/方) 0.30 0.09 0.27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收入(万元) 35.83 242.54 151.47 1,456.06 - 1,894.74 1,894.74 1,894.74 1,894.74 1,894.74 1,8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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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历史年度净利润剔除其他收益的影

响后，2017 年至 2020 年的平均净利润为 2000 万元左右，预测年度未来净利润

基本可维持在 2000 万左右。由于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结算方式

改变，收入、成本同时下降，净利润率不具可比性，故仅关注其利润的变化情况，

不对其净利润率进行分析。详细内容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月 2021 年 2-12 月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1 营业收入 43,860.97 45,156.44 52,923.48 57,696.19 10,765.07 19,508.17 6,477.95 6,477.95 6,477.95 6,477.95 6,477.95 

2 其他收益 0.00 1,224.90 1,224.90 740.07 0.00       

3 营业成本 41,702.84 42,488.68 49,767.64 53,587.80 10,378.05 15,243.61 2,472.32 2,478.21 2,486.16 2,478.21 2,477.71 

4 利润总额 748.38 2,832.36 4,436.68 3,963.75 273.57 2,958.80 2,588.22 2,618.24 2,646.97 2,714.47 2,751.47 

5 减：所得税费用 0.00 0.00 0.00 500.30 77.94 739.7 647.06 654.56 661.74 678.62 687.87 

6 净利润 748.38 2,832.36 4,436.68 3,463.45 195.63 2,219.10 1,941.16 1,963.68 1,985.23 2,035.85 2,063.60 

由上述计算过程得出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收益法评估结果

为 2.86 亿元，对应的动态市盈率为 11.8，在合理范围内。 

④对太原东山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投资账面值为 270.00 万元，投资占

比 10%，属于非控股权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收集到的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中所有

者权益乘以持股比例确定评估值。根据太原东山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提供的

2021 年 1 月 31 日报表，股东全部权益为 13,126.95 万元，乘以持股比例后与投

资成本相比形成增值。 

（二）2019 年上述股权转让的对价情况，较本次交易定价发生变化的情况

及原因，核实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019 年，考虑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已逐步稳定，

为促进股权管理的便利性和统一性，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山西国际

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股权，转让给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山西

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13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第一次评估）的评

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65,149.12 万元，评估值

为 53,379.04 万元，增值额为-11,770.07 万元，增值率为-18.07%，30%股权评估

值为 16,013.71 万元。股权最终转让价格按照股东原始出资额作价，即 30%股权

的转让价格为 19,425.00 万元。本次评估（第二次评估）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账

面值为 65,946.98 万元，评估值为 110,250.34 万元，增值额为 44,303.36 万元，

增值率为 67.18 %。两次评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产生增值导

致，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1 月账

面价值 

2021年 1月评

估价值 
增值额 

2018年 9 月账

面价值 

2018年9月评估

价值 
增值额 

流动资产合计 1  1,125.73   1,125.73   -     1,222.80   1,222.80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66,335.55   110,638.91  44,303.36   63,929.46  52,159.38  -11,770.08  

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 3  65,022.70   109,371.31  44,348.61   63,920.00  52,119.80  -11,800.20  

      固定资产 5  1,312.85   1,267.60   -45.25   4.46   22.09   17.63  

      无形资产 7  -     -     -     5.00   17.49   12.49  

资产总计 10  67,461.28   111,764.64   44,303.36   65,152.26   53,382.18  -11,770.08  

流动负债 11  1,514.30   1,514.30   -     3.14   3.14   -    

非流动负债 12  -     -     -       -    

负债总计 13  1,514.30   1,514.30   -     3.14   3.14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14  65,946.98   110,250.34   44,303.36   65,149.12   53,379.04  -11,770.08  

第一次评估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 63,920.00 万元，评估值为 52,119.80 万元，

增值额为-11,800.20 万元，增值率为-18.46%。第二次评估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

65,022.70 万元，评估值为 109,371.31 万元，增值额为 44,348.61 万元，增值率为

68.20%。具体明细如下表：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8%

70%

30%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8%

100%



 

14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期限 投资比例% 第一次评估 

账面价值 

第一次评估值 第二次评估 

账面价值 

第二次评估值 备注 

1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2011/9/22 30 年 51% 
51,000.00 44,551.48 51,000.00 93,762.59 

 

2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10/11/25 30 年 49% 
6,800.00 3,342.30 6,800.00 13,998.74 

 

3 山西国化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2011/11/9 30 年 51% 
6,120.00 4,226.02 6,120.00 297.28 

 

4 太原东山中石油昆

仑燃气有限公司 

2019/7/22 20 年 10% 
- - 1,102.70 1,312.69 

 

合            计    63,920.00 52,119.80 65,022.70 109,371.31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 - -  

净            额    63,920.00 52,119.80 65,022.70 109,371.31  

两次评估主要差异原因为： 

①太原东山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为被评估单位 2019 年 7 月新投资成立

的公司，第一次评估时未纳入评估范围，导致账面值增值 1102 万元，评估值增

值 1312 万元。 

②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次评估相较第一次评估发生减值的主要

原因为：2018 年第一次评估时，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加气站项目

满足山西政策扶持项目，属于重点建设项目，对于加气站项目按正常使用状态评

估，整体企业价值评估时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第二次评估时，

由于纳入评估范围的加气站由于市场政策等影响均停止建设，审计对其计提了减

值准备，评估时对加气站的相关资产如建筑工程和待摊费用等均评估为零，对于

在安装设备按可变现价值进行评估，整体企业价值评估时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

评估，故导致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次评估减值。 

③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第二

次评估较第一次评估均发生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A、采用的评估方法不同。 

两次评估报告期内，因市场经营环境不同，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山

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的利润水平有着较大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次评估涉及的历史年度利润 第二次评估涉及的历史年度利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年 1-9月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 -9,437.64 -4,952.22 1,097.07 7,095.42 8,121.45 8,332.13 8,9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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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3606.95 -673.96 748.37 1,274.83 2832.36 4436.68 3463.45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长治-和顺-太原及长治-临汾输气管线，是重要的省域管网通道，前期投入规模

较大，2015、2016 年均处于亏损状态，但随着项目建设的逐步完工通气以及客

户对接，实现了太原、河北地区的供气输送，经营状况持续转好。特别是 2017

年冬季的“煤改气”工程快速推广，当年太原、晋中、长治等区域用户用气量净

增长 1 亿方，较 2016 年增长约 35%。进入 2018 年以来，两公司的业务经营情况、

市场环境等基本平稳，但基于第一次评估的时点来看，公司的管道气资源当时仅

有榆济线和陕京三线，中石化煤制天然气资源投产晚，难以解决资源短缺的局面；

而且公司的气化板块为市场的后入者，在市场占有率和管网建设规模上都落后于

其他省级管网公司，山西省一些优质地区已经被其他公司占有，不得不面临开发

一些偏远、用气需求潜力小、价格承受低的地区，在开发优质市场的过程中不得

不与已有公司竞争，受制于资源、管道、气价、市场开发难度大等因素；同时，

公司当时的客户仅为初期发展客户，尚未达到长期、稳定合作，对公司的未来发

展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第一次评估报告期内的被评估单位的收益波动较大、经营情

况不稳定，评估时虽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但最终选用

了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第二次评估报告期内，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情况已趋于稳

定，收入、成本、风险均可较为可靠的预计，故第二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

论。 

B、账面值增加导致评估值增加。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评估时净资产账面值为 81,940.66

万元，本次评估时净资产账面值为 106,983.34 万元，账面值增加 2.5 亿元；山西

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评估时净资产的账面值为 5,439.58

万元，本次评估时净资产的账面值为 15,504.05 万元，账面值增加 1 亿元，账面

值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评估值的变化，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国际能源

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18 年以后经营状况良好，盈利情况较好，导致本次评

估结果高于第一次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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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市场环境变化导致折现率降低，从而导致评估值增加。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国际能源集团燃气输配有限公司 2018 年

9月评估时折现率为 12.10%，本次评估时折现率为 8.72%，折现率降低原因分析： 

第一次评估时选用的上市公司股票共 5 家，分别为：陕天然气、新疆浩源、

长春燃气、重庆燃气、深圳燃气，5 家股票样本计算的平均贝塔值为 1.2124，股

权价值与付息债务价值比例（D/E）平均值为 11.43%。第二次评估时由于新疆浩

源股票 2021 年证券名称变更为 ST 浩源，选取股票样本时剔除了新疆浩源股票，

剩余 4 家股票样本计算的平均贝塔值为 0.7274，股权价值与付息债务价值比例

（D/E）平均值为 32.86%，与第一次评估时应用的贝塔值与股权价值与付息债务

价值比例（D/E）波动较大，故另外增加了可以反映天然气行业市场情况的 6 家

股票。 

新增的 6 家股票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时的平均贝塔值为 0.7415，股权价值与

付息债务价值比例（D/E）平均值为 40.82%，与原有 4 家股票样本计算的平均贝

塔值、股权价值与付息债务价值比例（D/E）相近。 

按原有 4 家股票样本测算出的折现率为 8.70%，新增 6 家股票样本后测算出

的折现率为 8.72%，可比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对折现率计算影响不大，折现率降

低主要由于市场环境导致的上市公司本身的贝塔值降低以及股权价值与付息债

务价值比例（D/E）增加，导致最终计算的折现率降低。 

三、根据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标的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19.8 亿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3.06 亿元；2020 年度关联销售的发生额为 8.57 亿元，2021

年 1-6 月关联销售的发生额为 6.82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43.28%和

52.46%，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关联销售的定价及盈利情况，

说明其业绩对关联方是否存在较大依赖，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业务盈利是

否具有可持续性；（2）评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关联交易是否会有明显增长，

公司是否需要补充履行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回复： 

（一）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关联销售的定价及盈利情况，说明其业绩对关联

方是否存在较大依赖，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业务盈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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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关联销售定价政策 

标的公司关联方交易定价政策与非关联方定价政策一致，主要包括： 

①标的公司天然气销售定价政策为根据上游采购价格及下游客户用气结构，

同时，结合季节用气波动、合同量，按政府对管输费价格的指导价进行定价。 

②标的公司管输费在政府定价的基础上考虑运输距离、管容、冬夏峰谷差等

因素进行定价。 

2、标的公司最近三年一期关联销售及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64,961.37 215,254.04 197,993.36 130,602.73 

营业成本 144,208.27 194,350.09 174,443.57 113,577.86 

毛利率 12.58% 9.71% 11.89% 13.04% 

关联销售收入 51,415.77 76,047.68 85,697.28 68,161.70 

按毛利率计算关联

销售毛利（注） 
6,468.40 7,385.21 10,193.03 8,885.30 

注：标的公司营业成本主要构成为上游购气成本、固定资产折旧及人工成本等运营费用，无法按客户

进行划分，故关联销售盈利情况按关联销售收入乘以平均毛利率计算。 

3、标的公司交易金额超过 1,000 万元关联销售 

2018 年-2021 年 1-6 月，标的公司交易金额超过 1,000 万元关联销售情况如

下： 

（1）2018 年度 

销售主体 往来单位 
与标的公司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25,404.84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

晋中燃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10,807.67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

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天然气 9,5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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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主体 往来单位 
与标的公司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控制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 
合营企业 天然气 1,616.85 

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

公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1,354.76 

左权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1,018.46 

合计   49,708.93 

营业收入   164,961.37 

占营业收入比例   30.13% 

（2）2019 年度 

销售主体 往来单位 
与标的公司关

联关系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39,678.99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14,330.05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

晋中燃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14,062.16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合营企业 天然气 3,167.98 

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公

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2,295.62 

山西潞安集团和顺李阳

煤业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1,011.38 

合计   74,546.19 

营业收入   215,254.04 

占营业收入比例   34.63% 

（3）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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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主体 往来单位 
与标的公司关

联关系 

交易内

容 

交易金额

（万元）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42,932.11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17,107.69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晋

中燃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13,232.60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 
合营企业 天然气 3,295.87 

太原东山中石油昆仑燃气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管输费 2,246.03 

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天然气 2,094.27 

合计   80,908.56 

营业收入   197,993.36 

占营业收入比例   40.86% 

（4）2021 年 1-6 月 

销售主体 往来单位 
与标的公司

关联关系 

交易内

容 

交易金额

（万元） 

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23,409.89 

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 
合营企业 天然气 10,647.75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8,791.10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晋

中燃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7,083.08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销售

分公司（注）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5,1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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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主体 往来单位 
与标的公司

关联关系 

交易内

容 

交易金额

（万元） 

山西潞光发电有限公司 

格盟国际能

源有限公司

的联营企业 

天然气 3,722.48 

山西华新燃气销售有限公

司（注）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2,364.77 

太原东山中石油昆仑燃气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管输费 2,278.13 

山西华新燃气销售有限公

司（注）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管输费 1,746.65 

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同受山西省

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控制 

天然气 1,043.91 

合计   66,252.21 

营业收入   130,602.73 

占营业收入比例   50.73% 

注：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山西华新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系公司（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 

4、标的公司对关联销售依赖及盈利可持续性分析 

（1）关联销售客户保持稳定 

2018-2021 年 1-6 月，标的公司主要关联销售客户均保持稳定，包括太原天

然气有限公司、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太原

煤炭气化（集团）晋中燃气有限公司等。其中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孝义市天然

气有限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晋中燃气有限公司分别承担太原市、孝义市、

晋中市主要的城市燃气输配任务，具有不可替代性；河北新天国化燃气有限责任

公司为标的公司与新天绿能（600956）合资公司，业务主要经营黎城-沙河煤层

气输气管线，主要客户有河北华燃长通燃气有限公司、邢台嘉铭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武安市明星天然气有限公司等，上述三家主要客户承担着邯郸市东部区县、

邢台市、邯郸市武安市的城市燃气输配任务，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标的公司

的关联销售客户具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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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销售的定价公允 

标的公司关联销售的定价按照市场原则定价，定价政策详见本问题回复之“1、

标的公司关联销售定价政策” 

（3）关联交易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 

由于对管理能力、资金实力、社会责任等方面较高的要求以及历史成因，国

有资本一直是是参与山西地区燃气经营活动的重要力量，而标的公司的关联方主

要因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产生。标的公司按关联关系类型划分

关联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6 月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同受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控制 

49,798.92 96.86 72,879.26 95.83 78,726.94 91.87 51,262.02 75.21 

联营、合营企业 1,616.85 3.14 3,168.42 4.17 5,541.89 6.47 12,930.05 18.97 

其他关联方     1,428.45 1.67 3,969.64 5.82 

合计 51,415.77 100.00 76,047.68 100.00 85,697.28 100.00 68,161.70 100.00 

由上表可见，标的公司主要关联销售系与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合并

范围内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 22 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 2017-35 号）要求，山西省国资委决定将所

持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并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标的公司与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构成关联方，该部分关联销售主要系受山西省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

构调整所致，标的公司业绩对关联方不存在重大依赖。 

（二）评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关联交易是否会有明显增长，公司是否

需要补充履行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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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关联交易影响情况： 

2020 年度： 

项目 

公司披露

关联交易 

标的公司

关联交易 
合计 

公司与标

的公司间

关联交易 

抵销后关联

交易 

较公司披

露关联交

易增长 

1 2 3=1+2 4 5=3-4 6=(5-1)/1 

关联采购 95,398.53 81,648.71 177,047.24 945.94 176,101.30 84.60% 

关联销售 342,911.70 85,697.28 428,608.98 945.94 427,663.04 24.72% 

2020 年度关联采购增加主要系标的公司向合营企业山西石化格盟天然气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及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采购天然气增加。关联销售增加主要系标的公司向合营企业河北新天

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及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子公司销售天然气增加。 

2021 年度预计： 

项目 

公司预计

关联交易 

标的公司

预计关联

交易 

合计 

预计公司与

标的公司间

关联交易 

抵销后预

计关联交

易 

较公司预

计关联交

易增长 

1 2 3=1+2 4 5=3-4 6=(5-1)/1 

关联采

购 
381,780.19 308,445.89 690,226.08 270,332.69 419,893.39 9.98% 

关联销

售 
871,570.56 133,867.81 1,005,438.37 270,332.69 735,105.68 -15.65%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向标的公司合营企业山西石化格盟

天然气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天然气增加，导致关联采购总额有所增加；公司原

预计向标的公司关联销售将予以抵销，关联销售总额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新增标的公司向公司以外的关联方进行采购及销售，本次交易完

成后部分供应商及客户关联交易将存在一定幅度的上涨，公司将根据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并结合标的公司预计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已实际发

生情况，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并履行相关审议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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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告显示，气化投资及其子公司与格盟国际及其关联方之间尚有非经

营性资金往来，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

清理。请公司核实标的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并采取有效

的清理措施，确保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回复： 

气化投资及其子公司与格盟国际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余额情况如

下： 

往来单位 款项性质 
2021 年 6 月末余额

（元） 

2021 年 9 月末余额

（元） 

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结算中心存款 305,763,422.21 93,568,872.54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系标的公司作为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子公司，格盟

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集团内结余资金进行集中管理，标的公

司结余资金归集后形成。 

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为中国能源类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2020 年国务院

国资委授予山西六户“双百”企业中，其是全省唯一的“双百”A 级企业。根据

其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母公司 2021 年 6 月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20.89 亿元，具备

较强的货币资金储备。 

根据公司与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同意本协

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气化投资（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乙方（格盟国际能源

有限公司）及乙方的关联方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清理，并由双方认可的审计

机构就气化投资及其子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进行

专项审计，确认气化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乙方及乙方的关联方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清理。 

同时为保障公司权益，股权转让协议还约定，甲方于前述约定的专项审计报

告确认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清理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

款 8 亿元（大写：捌亿元），也即非经营性往来的清理是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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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具备履行清理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能力，且股权

转让协议已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解决进行了合理安排，能够确保公司及投资者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1日 


